芒市委老干部局2016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能。芒市委老干部局属市委组织部归口管理的正科级机构，承担着全市离退休干部的服务管理工作。
（二）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2009年3月根据《关于同意市委老干部局老干部活动中心机构升格的通知》（潞机编〔2009〕14号）将老干部活动中心升格为副科级单位。根据德宏州委组织部《关于转发省委组织部〈关于同意中共德宏州委党校等35家党群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通知〉的通知》（德组字〔2008〕70号）的精神，市委组织部及时组织开展了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的参公管理登记工作。
（三）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我局现有人员编制12个，其中：行政编制3个，工勤编制1个，参公管理编制8个（活动中心3个，老年大学5个）。现在编工作人员12人。2015年1月，原办公室主任调出到市民政局任职；2月从芒海镇政府调入一名副科级领导担任副局长；3月从五岔路乡政府调入一名科员；7月芒市天然气化工产业督导组撤销，原从我单位调出到该督导组的一名正科级领导返回单位，保留正科级职务；9月，一名机关工勤到龄退休。老年大学校长、副校长聘请了退休的2位老干部担任。

二、预算收支情况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15年预算收入安排148.67万元，年初预算支出安排    148.67万元。2014年预算收入122.74万元，年初预算支出安排122.7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12%。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本年收入201.39万元与上年231.5万元相比，比上年减13%；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01.39万元，比上年增33.19%。原因为财政困难业务费资金拨不到位，今年拨付的人员经费比上年增加，今年进行了一次工资调整，增加了工资收入。

2.本年支出223.04万元与上年149.86万元相比，比上年增48.83%，其中：①基本支出203.04万元，比上年增35.48%，工资福利支出73.73万元，比上年增31.33%；增长原因为今年进行了一次政策性增资所以人员支出增加；商品和服务支出44.32万元，比上年增42.78%；增长原因为财政困难去年资金拨不到位，今年拨付所以支出经费增加；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0.09万元，比上年增32.59%；增长原因为今年进行了一次政策性增资所以退休人员支出增加，加大全市困难离退休老干部的生活补助等；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资本性支出4.89万元，比上年增115.42%；增加原因为今年购置办公设备比去年有所增加。②项目支出20万元，比上年增100%，主要原因是今年芒市老年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开工建设所以项目支出与去年相比增加。

（三）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本年收入201.39万元，本年支出223.04万元。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201.39万元，占本年收入的100%；工资福利支出73.73万元，占本年支出的33.06%；商品和服务支出44.32万元，占本年支出的19.87%；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0.09万元，占本年支出的35.91%；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资本性支出4.89万元，占本年支出的2.19%，项目支出20万元，占本年支出的8.97%。
